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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場地有效使用與管理，各場
地收費訂定統一標準，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規定，
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場地提供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場地活動內容有以下情事者，不予借用，已核准者立即停止其
使用，且不退還全部之費用： 
一、違反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四、有嚴重損害本校場地之各項設施之虞。 
五、經審核有不良借用記錄者。 
六、與政黨有關之活動。 
七、影響本校校務之活動。 

        八、其他經本校認為不宜借用者。。 
第三條  校內外單位擬使用場地舉辦活動，應在活動前二週向管理單位（如

附表）先接洽再辦理申請手續，並詳附活動性質、內容或會議程序
表，經審核後方可使用，臨時提出申請概不受理，但特殊狀況得專
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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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使用場地時（包括學生社團），由負責人提出申請，學生
各社團活動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向管理單位申請。各單位行政、
教學、研究、學生活動使用時不收費，結束後應由使用單位將場地
清潔復原並歸還管理單位。 

第五條  校外機關團體使用本校場地，佈置會場、清潔維護、車輛停放，一
切應遵守本校規定。 

第六條  使用校內場地實際活動時間、內容必須與申請時間、內容相符，否
則一經舉發屬實，得當場立即停止該場地之活動，並禁止該機關團
體或社團一年內任何場地之申請資格。 

        本校各單位（包括學生社團）借用場地，如需先使用該場地進行彩
排，以一次為原則。 

第七條  本校各單位（包括學生社團）與校外社團、機關或團體合作舉辦活
動，依本校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計收如下： 
一、本校各單位（包括學生社團）主辦，全免收費。 
二、本校各單位（包括學生社團）共同主辦，水電費全價，其餘半

價。 
三、本校各單位與民間公益團體（活動無需收取費用者）合辦，經

校長簽准後辦理。 
前項第一、二款之收費減免，申請單位須提出活動計畫書或已核准
之簽呈影本，惟所申請借用場地之活動如獲補助或有對外收費者，
仍將全額收費。 
以本校學生社團名義申請者，需經學生事務處核准，方可同意使用。 

第八條  使用場地機關、團體單位，除在使用場地門口外，不得在校園內另
設標語旗幟等，如確實需要，應徵求管理單位同意方可佈置，以維
觀瞻。 

第九條  使用室外場地，以週休二日及國定例假日為原則；舉辦大型活動需
搭建棚架，不得架設於草坪內，以維護校園內草坪花木生態美觀。 

第十條  本校國際會議廳使用，一律禁止茶水、咖啡攜入會議廳內飲用，並
保持內部清潔衛生，膳食依指定地點進食，車輛行駛本校停車場停
放，並按規定收費。 

第十一條 使用單位應依規定注意活動之安全，造成災害應自行負責，若有損
壞本校場地設施，應負責賠償。 

第十二條 使用本校場地，使用時間遇有停電、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以
致影響活動，本校不負一切責任及賠償事宜。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場地後，即通知使用單位先行繳費，作為雙方承諾之
憑，而場地及活動內容、時間如欲變更，應循申請手續辦理變更，
不得逕自調換。 

第十四條 校外單位使用場地舉辦大型活動，應於活動前一週檢附場地清潔、
佈置及交通管理等方案，經本校同意，並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金
後，方同意使用。 

第十五條 使用本校場地、本校提供之場地配套設備，應善加愛護，如有所損
壞，應無條件負責維護或更新。 

第十六條 經核准使用場地，本校遇特殊情況，得收回各場地，停止使用，但



需事先通知，並退回已繳費用。 
第十七條  本校各場地之管理單位與收費標準如附表。（週末及例假日除無管

理人員支援之場地依標準收費外，其餘場地每時段另加收壹仟元）。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 

 

 



國立宜蘭大學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A.總校區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A01 

行 

政 

大 

樓 

萬斌廳 

（地下室） 
事務組 8,000 2,000 1,000 1,000 12,000 5,000 v 

1.約 252 人 

2.借用鋼琴

每時段加收

2500 元，並

須自行調音。 

A02 
交誼廳 

（地下室） 
事務組 2,500 500 ─ 1,000 4,000 ─ v  

A03 
藝文沙龍 

（地下室） 

外國語

言教育

中心 

2,000 500 500 1,000 4,000 ─ v  

A04 
第一會議室 

（五樓/大型） 
事務組 2,000 500 500 1,000 4,000 ─ v 110 人 

A05 
第二會議室 

（五樓/中型） 
事務組 1,500 500 500 500 3,000 ─ v 45 人 

A06 
102 會議室

（一樓） 
事務組 1,000 250 500 250 2,000 ─ v 16 人 

A07 

教
穡
大
樓 

演講廳 

（一樓） 
事務組 2,000 500 500 1,000 4,000 3,000 v 206 人 

A08 
國際會議廳 

（八樓） 
事務組 8,000 2,000 1,000 1,000 12,000 5,000 v 208 人 

A09 
地下室展示

場 
事務組 300 200 ─ ─ 500 ─ x 

★無管理人

員支援 

A10 
多功能視聽

室（二樓） 

註冊課

務組 
1,500 500 500 1,000 3,500 ─ v 54 人 

A11 
經管系媒體

教室 
經管系 1,500 1,000 500 500 3,500 ─ v 96 人 

A12 
人管

院 

階梯教室 

（一樓） 

外國語

文學系 
2,000 500 500 500 3,500 3,000 v 173 人 

附  表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A13 

教穡、 

綜合

教學

大樓 

一般教室 

（小型） 

註冊課

務組 
500 500 ─ ─ 1,000 ─ x 

約 50 人 

★無管理人

員支援 

A14 

綜合

教學

大樓 

一般教室 

（大型） 

註冊課

務組 
1,000 500 ─ 500 2,000 ─ x 

約 110 人 

★無管理人

員支援 

A15 

圖 

資 

大 

樓 

崇發廳 

（二樓） 

圖書資

訊館 
5,000 1,000 500 1,500 8,000 3,000 v 270 人 

A16 
電算中心會

議室（一樓） 

圖書資

訊館 
500 500 500 500 2,000 ─ v 36 人 

A17 
電腦教室 

（一樓） 

圖書資

訊館 
1,000 500 1,000 1,000 3,500 ─ v 54 人 

A18 
第一攝影棚 

（五樓） 

數位學習

資源中心 
1,000 500 12,000 1,500 15,000 5,000 v  

A19 
第二攝影棚 

（五樓） 

數位學習

資源中心 
500 500 5,500 1,500 8,000 3,000 v  

A20 生
資
大
樓 

福昌廳 

（一樓） 

生資學

院 
2,000 500 500 1,000 4,000 3,000 v 150 人 

A21 
交誼廳 

（一樓） 

生資學

院 
1,000 500 ─ 500 2,000 ─ v  

A22 
格致 

大樓 

多媒體視聽

室（三樓） 

電資學

院 
1,000 500 500 1,500 3,500 ─ v 62 人 

A23 工
學
院 

演講廳 

（一樓） 
工學院 2,000 500 500 1,000 4,000 3,000 v 126 人 

A24 
交誼廳 

（一樓） 
工學院 1,000 500 ─ 500 2,000 ─ v  

A25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演講廳 

（一樓） 

課外活

動組 
5,000 2,000 1,000 2,000 10,000 5,000 v 350 人 

A26 一樓大廳 
課外活

動組 
1,000 500 500 500 2,500 1,300 v 30 人 

A27 
西側戶外廣

場 

課外活

動組 
500 1,000 ─ 500 2,000 1,000 v  

A28 
三樓研習室

A 

課外活

動組 
500 500 500 1,000 2,500 1,300 v 30 人 

A29 
四樓研習室

B 

課外活

動組 
500 500 500 1,000 2,500 1,300 v 30 人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A30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五樓研習室

C 

課外活

動組 
500 500 500 1,000 2,500 1,300 v 30 人 

A31 
地下室交誼

廳 

課外活

動組 
1,000 1,000 ─ 1,000 3,000 1,500 v 60 人 

A32 三樓交誼廳 
課外活

動組 
1,000 500 ─ 500 2,000 1,000 v 20 人 

A33 四樓交誼廳 
課外活

動組 
1,000 500 ─ 500 2,000 1,000 v 20 人 

A34 
多功能活動

室 A 

課外活

動組 
2,000 1,000 ─ 1,000 4,000 2,000 v 35 人 

A35 
多功能活動

室 B 

課外活

動組 
1,000 1,000 ─ 1,000 3,000 1,500 v 20 人 

A36 
多功能活動

室 C 

課外活

動組 
1,500 1,000 ─ 1,000 3,500 1,800 v 25 人 

A37 

經
德
大
樓 

三創圓夢中

心3D成型工

坊 

研發處 1,000 500 ─ 1,500 3,000 1,500 v 

1.借用請逕

洽管理單位

（分機：

7064），另填

申請表。 

2.實作區設

備及材料費

另計 

A38 

三創圓夢中

心資電創作

工坊 

研發處 1,000 500 ─ 1,500 3,000 1,500 v 

A39 

三創圓夢中

心創客互動

空間 

研發處 1,500 1,000 ─ 1,500 4,000 2,000 v 

A40 

三創圓夢中

心文創木作

工坊 

研發處 1,000 500 ─ 1,500 3,000 1,500 v 

A41 
三創圓夢中

心創客廣場 
研發處 2,000 1,000 ─ 2,000 5,000 2,500 v 

A42 
體
育
館 

一樓視聽室 
運動教

育中心 
2,000 500 500 1,000 4,000 3,000 v 

1. 118 人 

2.借用請逕

洽運動教育

中心（分機：

7194） 

A43 

四樓休健系
多媒體視聽
室 

休健系 1,000 500 500 1,500 3,500 ─ v 56 人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A44 
各 

大樓 

實驗室或實

習教室 
各系所 500 500 ─ 1,000 2,000 ─ v 

如使用器材

或設備另計 

A45 

戶
外 

時化宿舍前

籃球場 

運動教

育中心 
500 500 200 400 1,600 ─ v 

借用請逕洽

運動教育中

心（分機：

7194） 

A46 
中庭景觀劇

場 
事務組 ─ 3,000 ─ 2,000 5,000 3,000 x 

★無管理人

員支援；不提

供水電（請自

備發電機） 

A47 小劇場 事務組  1,000  1,000  ─    500  2,500  ─  x 
★無管理人

員支援 

 
 
 

B.城南校區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B01 
戶
外 

城南校區戶

外場域(每一

公頃) 

 ─ 3,000 ─ 2,000 5,000 ─ x 
未達一公頃

以一公頃計 

B02 

無
人
機
培
訓
場
地 

城南校區多

旋翼無人機

場 

無人機

應用研

究中心 

1,000 1,000 ─ 3,000 5,000 ─ x  

B03 
城南校區定

翼機場跑道 

無人機

應用研

究中心 

2,000 2,000 ─ 6,000 10,000 ─ x  

B04 
城南校區電

腦教室 

無人機

應用研

究中心 

1,000 500 1,000 1,000 3,500 ─ x  

B05 
城南校區停

機坪 

無人機

應用研

究中心 

2,000 1,500 ─ 6,500 10,000 ─ x 
以月計費，

借用期間至

少六個月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B06 

實
習
農
場 

精密溫室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500 500 ─ 4,000 
6000 

(每床) 
3,000 x 收費以月計 

B07 三連棟溫室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2,500 
4000 

(每床) 
2,000 x 收費以月計 

B08 一般溫室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1,500 
3000 

(每床) 
2,000 x 收費以月計 

B09 網室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1,500 3,000 2,000 x 收費以月計 

B10 露地栽培區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1,500 3,000 2,000 x 收費以月計 

B11 果樹栽培區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1,500 3,000 2,000 x 收費以月計 

B12 
農機操作田

區 

實習場

區管理

與發展

中心 

1,000 500 ─ 1,500 3,000 2,000 x 收費以月計 

 

 

 

 

 

 

 



C.五結校區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C01 

實
習
牧
場 

教室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1,000 500 ─ 1,000 2,500 2,000 x 40 人 

C02 會議室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1,000 500 ─ 1,000 2,500 2,000 x 15 人 

C03 加工室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1,000 500 ─ 1,000 2,500 2,000 x  

C04 
雙人房（1 室

/1 晚）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500 500 ─ 1,000 2,000 
1000 

元/室 
x 住宿時段為

下午三時至

隔日中午十

二時 C05 
十人通鋪 

（1 人/1 晚）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100 200 ─ 200 500 
1000 

元/室 
x 

C06 肉豬舍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2,000 3,000 ─ 5,000 10,000 20,000 x 
收 費 以 月

計 

C07 蛋雞舍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2,000 3,000 ─ 5,000 10,000 20,000 x 
收 費 以 月

計 

C08 羊舍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2,000 3,000 ─ 5,000 10,000 20,000 x 
收 費 以 月

計 

C09 種豬舍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2,000 3,000 ─ 5,000 10,000 20,000 x 
收 費 以 月

計 

C10 
蜂舍(2 箱/蜂

架) 

實 習 場

區 管 理

與 發 展

中心 

─ 500 ─ 1,000 1,500 5,000 x 
收 費 以 月

計 



D.實驗林場 

編號 
場地

位置 
場地名稱 

管理 

單位 

水電費 

(元) 

清潔費

(元) 

電器或

電腦操

作使用

費(元) 

場地管

理費

(元) 

每一時

段合計

(元) 

保證金 

(元) 

假日 

加收 

備  註 

(預估容納

人數) 

D01 

實
驗
林
場 

延文實驗林

場木質教室 

實 驗 林

場 
500 500 ─ 1,000 2,000 ─ v 45人 

D02 

延文實驗林

場一般教室

（含廚房） 

實 驗 林

場 
500 500 ─ 1,000 2,000 ─ v 45人 

D03 
延文實驗林

場戶外場域 

實 驗 林

場 
─ 3,000 ─ 2,000 5,000 3,000 v 45人 

 

說明： 

一、借用（含佈置與復原）及收費標準以 4 小時為一時段計算，不足一時段部份以一時

段計（計時時段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晚上六時至十時）。所收

費用內之清潔費不含垃圾、廢棄物及廚餘，借用單位應自行處理並攜離本校。 

二、同日連續借用二時段以上，第二時段起 9 折計。 

三、週末及例假日除無管理人員支援之場地依標準收費外，其餘場地每時段另加收 1000

元（★為無管理人員支援之場地）。 

四、場地內外嚴禁張貼海報及文宣品，所有佈置必須徵得同意後方可佈置。 

五、嚴禁在校園內、各場地內吸煙、飲食，並請隨時保持清潔，亦不得喧嘩。 

六、本校教師或行政單位與校外機構簽訂磨課師或數位課程製作產學合作計畫，使用本

校數位攝影棚，每一時段場地使用費以及保證金，均以 5 折計算。 

七、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之非營利事業機構、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可申請免費借用

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管理之場地；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廠商或與本校簽訂合作備

忘錄之營利事業機關、私立學校，可享 7 折優惠。 

八、實習農場場區借用說明： 

   1.實習農場場地收費標準以月計。 

   2.場地內外嚴禁張貼海報及文宣品，所有佈置必須徵得實習農場管理單位同意後方

可佈置。 

   3.嚴禁在實習農場內、各場地內吸煙、飲食，並請隨時保持清潔；亦不得喧嘩。 

九、實習牧場場區借用說明： 

   1.教研空間借用(含佈置與復原)及收費標準以四小時為一時段計算，不足一時段部份

以一時段計（計時時段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五時、晚上六時至十時）。 

   2.住宿空間收費時段為下午三時至隔日中午十二時。 

   3.動物舍收費標準以月計。 

   4.場地內外嚴禁張貼海報及文宣品，所有佈置必須徵得實習牧場管理單位同意後佈

置。 

   5.嚴禁在實習牧場內、各場地內吸菸、飲食，並請隨時保持清潔，亦不得喧嘩。 

 



 

國立宜蘭大學 場地提供使用申請單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申請單位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場地使用現場
聯絡人姓名及

手機 
 

收據
抬頭 

 
需 預 開 收 據 
（校內申請單位適

用 ） 
□是    ▓否 

會 議 名 稱  

起 訖 時 間 
（ 起 ） 年 月 日 （ 星 期  ） 時 0 0 分 

（ 訖 ） 年 月 日 （ 星 期  ） 時 0 0 分 

場 地 名 稱  參加人數 人 

場地使用費 

水 電 費 清 潔 費 
電器操作

費 
場地管理

費 
保 證 金 其 他 總 金 額 

       

需 用 器 材 依場地現有器材使用 

批         示 

申請單位主管及 

承 辦 人 

場地管理單位 

主管及承辦人 
總  務  長 主 計 室 校        長 

     

會辦單位 

 
後        會 
總務處出納組 

 
 

自 行 收 納 統 一 收 據 

NO.______________ 

備        註 

1.借用本校場地辦理活動時，請依本管理辦法規定，遵守行政中立，並禁止有違背政府政策、
法令規定、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活動。凡有違反本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將立即停止其
使用，且不退還全部之費用，借用單位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與導致之任何損失責任。 

2.經申請人及借用單位同意提供身份證件、單位營登資料、姓名、聯絡電話等，為申請場地
借用專供國立宜蘭大學使用。 

3.請遵守各場地使用規則，未能符合規定者勿申請借用。 
4.申請單位請於十四日前提出申請，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者為限。 
5.本申請單由校長核定後生效，並請影印乙份送總務處事務組備查。 
6.請持本申請單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辦理繳交場地使用費。 
7.申請單位未辦理完成繳費前不得使用，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8.場地管理單位請派員配合協助。 
9.主辦單位如邀請校外機關單位參加，請先知會大門警衛室。 
10.本校全面禁菸，違反規定者將向有關單位舉發，並列入往後借用之參考。 


